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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会MEPC.386(81)决议

（2024年 3月 22日通过）

2024年MARPOL附则 VI第 13.2.2条要求的

关于不要求满足 III级限值的非完全相同替代柴油机指南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关于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国际公约赋予海上环境保

护委员会(本委员会)职能的第 38(a)条，

还忆及在其第 58届会议上，以环保会MEPC.176(58)决议通过的《经修订的MARPOL
附则 VI》（以下称“MARPOL附则 VI”），其按照技术改进和实施经验显著加强了氮氧化物

（NOx）的排放限制，

注意到MARPOL附则 VI第 13.2.2条规定的当船用柴油机被非完全相同的柴油机替代

时应使用何种 NOx排放标准，

认识到需要制定指南，就何时替代柴油机不能满足第 13.5.1.1条中的标准（III级）规定

衡准，

忆及在其第 65 届会议上，以环保会 MEPC.230(65)决议通过的《MARPOL 附则 VI 第
13.2.2条要求的关于不要求满足 III 级限值的非完全相同替代柴油机 2013年指南》（以下称

“2013年指南”），

认识到需要更新 2013年指南，

在其第 81 届会议上，审议了由污染预防和响应分委会在其第 10 次会议上制定的

《MARPOL附则 VI第 13.2.2条要求的关于不要求满足 III级限值的非完全相同替代柴油机

2024年指南》草案，

1 通过《2024年MARPOL 附则 VI第 13.2.2条要求的关于不要求满足 III级限值的非

完全相同替代柴油机指南》，其载于本决议附件；

2 提请主管机关在考虑安装 III 级船用柴油机是否适用于非完全相同的船用柴油机情

况时，考虑附件中的指南；

3 请求MARPOL附则 VI的各缔约方和其他成员国政府使船东、船舶经营者、船厂、

船用柴油机制造厂和任何其他利益相关方注意到附件中的指南；

4 提请在 2025年 8月 1日之前发现安装 III级发动机不可行的主管机关使用本指南附

录中所列的模板将决定通知本组织；

5 同意根据应用所获得的经验对本指南保持审议；

6 决定本指南替代以MEPC.230(65)决议通过的 2013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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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MARPOL附则 VI第 13.2.2条要求的

关于不要求满足 III级限值的非完全相同替代柴油机指南

1 当需要替代适用于MARPOL附则 VI第 13条的柴油机（功率输出大于 130 kW）时，

如在第 13.5.1.2条规定的日期或以后替代，当船舶在MARPOL 附则 VI第 13.6条指定的区

域航行时，非完全相同的替代柴油机应符合 5.1.1所述的标准（III级），除非：

.1 符合 III级标准的相同额定功率替代柴油机无货供应；或

.2 为了符合 III级标准，替代柴油机需配备一台 NOx减排装置，而该装置由于：

.1 尺寸原因不能安装在船上可供使用的有限空间内；或

.2 大量放热会对船舶结构、挡板和/或设备造成不利影响，而机舱/舱室不可能

增加通风和/或隔热。

2 确定 III级柴油机作为船舶替代柴油机不可行，不仅要评估柴油机尺寸和重量，还要

考虑其他相关的船舶特性。这些相关的特性可包括：

.1 下游船舶部件，如传动轴、减速装置、冷却系统、排气和通风系统以及螺旋桨

轴；

.2 柴油发电机电力系统（间接驱动发动机）；和

.3 影响发动机选择的其他辅助系统和船舶设备。

3 还应考虑为满足 SCR在各模式点运行的边界条件和性能要求而进行发动机调整/匹
配有关的限制条件。

4 如替代柴油机是多机装置（双发动机）的一部分，并替代一台因在 III级实施日期前

已安装而不符合 III级的发动机，则应考虑替代发动机与多机装置的匹配需要。在这种情况

下，如决定免除多机装置中的替代发动机，必须清楚发动机是作为推进发动机配对（或多台

配套）安装的，必须匹配以确保同样的操纵/驱动响应，而不是多台发动机安装（如对于发

电机）。

5 只要船舶用电需求的增加不会超出装机容量，则应安装满足 III 级限值的替代柴油

机。

6 任何情况下，对船舶结构的改装不得导致结构稳性低于可接受水平。

7 主管机关应考虑船东对装置规格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是否需要使用非完全相同的替

代柴油机来满足 III级限值（例如，相对于燃料舱容量所需的尿素储存容量过大；或 SCR装

置不应使发动机的重量/体积超出一个不合理的低百分比）。

8 III级发动机和 II级发动机之间可能有差别，但差别不应影响确定是否不需要非完全

相同的替代发动机来满足 III级限值，例如：

.1 保证期或估计寿命；

.2 成本；或

.3 生产周期。

9 船东应考虑本指南的规定向主管机关提供不能安装 III级发动机的证据，并具体报告

不能安装符合 III级标准发动机的理由。船东应以文件形式证明其已尽力寻找符合 III级标准

的发动机，并解释为何尺寸或性能最接近的可用发动机不适合该船舶。寻找目标应不局限于

原发动机制造厂。经主管机关正式签署后的文件应与替代柴油机的 EIAPP证书一起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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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除了第 1至第 3段和第 5至第 9段中特别涉及以另一台船用柴油机替代一台船用柴

油机的要求，在船用柴油机替代蒸汽系统的情况下，主管机关在评估有关该柴油机应符合

II级而非 III级标准的建议时，还应考虑下列各点：

.1 应根据 III级发动机的空间和支持服务要求，考虑通过拆卸被替代的蒸汽系统

获得的总可用机舱空间，包括液舱；

.2 如不拆除而只是停用蒸汽系统，则不应影响是否可安装 III级替代发动机的决

定；和

.3 应根据为容纳 III级发动机需要进行的任何额外工作，考虑为安装的船用柴油

发动机提供结构支撑所需的工作水平，以确定是否应合理预期进行此类额外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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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主管机关接受安装 III级非完全相同的替代柴油机不可行，从而已安装 II级柴油机时应向

本组织提供的资料模板

主管机关应提交的资料：

1 船舶概况

船名

IMO编号

2 替代船用柴油机或蒸汽系统*
推进或非推进*
如果非推进：使用

3 被替代船用柴油机详细信息（如适用）：

发动机数量：

额定功率和额定转速：

NOx认证等级：2000前，I或 II级*
试验循环：

4 非完全相同替代船用柴油机详细信息：

发动机数量：

额定功率和额定转速：

替代时间**：
5 安装 III级非完全相同替代船用柴油机不可行的原因总结：

* 不适用者划去。

** 参见《MARPOL附则 VI的统一解释》（可能经修订的MEPC.1/Circ.795/Rev.8通函）。


